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北

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之洋”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对久之洋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 2018年度因业务需要，将与关联方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发生总金额不超过 19,08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

易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 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7）。 

2、2018年 10月 24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18 年度公司全资子

公司湖北久之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之洋信息科技”）因正常经营

和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将与关联方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

贸集团”）新增总金额不超过 700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月 26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新增 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3、2018年 12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新增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采

购计划及公司正常经营需要，现拟新增公司向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销售红外激光

产品的关联交易额度 4,900 万元，合计预计额度为 23,000 万元；根据公司业务

经营情况及物贸集团采购需求，双方拟签署多项销售合同，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向物贸集团销售红外激光产品、激光模块和成像组件，预计 2018 年度该项关联

交易新增金额不超过 700万元，合计预计额度为 1,400万元。 

关联董事王振华、潘德彬、杨长城、郭良贤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4、本次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原预计 

金额 

新增预计 

金额 

现预计 

年度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华中光电 

技术研究所 
销售商品 

销售红外 

激光产品 
18,100 4,900 23,000 18,078.65 

中船重工物

资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红外

激 光 产

品、激光

模块和成

像组件 

700 700 1,400 467.5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设立于 1967 年 3 月 27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325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振华，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981号，主营

范围为船用光学与光电子技术研究、天文导航技术研究、光学计量研究、光电子

学计量研究、相关职业技能鉴定与研究生培养等。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母公司）总资产 297,458.67

万元，净资产 225,642.83万元；2018年 1-6月，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母公司）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8,250.83 万元，净利润 17,637.35万元。前述数据未经审计。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和良好

的经营诚信。 

2、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7月 13日，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7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乾坤，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5

号，经营范围为“进出口业务；销售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木材、建材、化工

(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焦炭、炉料、轻工产品、纺织品、服装、机电设备、

汽车、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机械、电子设备、工业轴承、电线电缆、仪器仪表、

初级农产品；工程招标、设备招标、国际招标；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汽车、

机械设备租赁；废旧钢回收；煤炭批发经营；运输代理服务；预包装食品销售(含

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物贸集团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和良好的经营诚信。 

（二）关联关系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目前持有久之洋 58.25%的股份，为久之洋控股股东；

物贸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2 条、第 10.1.3 条的规定，华中光

电技术研究所及物贸集团为久之洋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将按照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依据市场价

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与公司向非关联第三方销售商品的定价方式相同，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 

本次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需求情况具体签

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系为满足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且严格遵照平等、

自愿、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构成影响。 

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公司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决策，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已对会议拟审议的《关

于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审慎审核，发表事前认可意

见如下：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和实际业务发展需

要所进行的合理预测，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平等、自

愿、公平”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关于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时，独立董事出具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和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就 2018 年可

能新增的关联交易情况作出的合理预测，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经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方

式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

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新

增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久之洋本次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及文件

资料，了解了关联方基本情况，以及其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定价原则及交易金额。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

司正常经营和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对此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定价，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保

荐机构同意公司新增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新增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2018 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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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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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11日 




